附 1
危化品领域攻坚整治任务清单
	序号
	主要任务
	措  施
	完成
时限
	牵头/指导单位
	配合单位

	1
	压实企业主体 责任
	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一次企业管理人员履职自查。
	8月31日
	市应急管理局
	

	2
	
	危险化学品企业完成一次企业主体责任宣贯。
	8月31日
	市应急管理局
	

	3
	
	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一轮全面系统的隐患排查整治。
	8月31日
	市应急管理局
	

	4
	
	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一次员工教育培训(重点培训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应急处置方案等 ) 。
	8月31日
	市应急管理局
	

	5
	
	危险化学品企业完成一轮标准化自评。
	8月31日
	市应急管理局
	

	6
	
	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一轮操作规程修订。
	9月30日
	市应急管理局
	

	7
	管控化工园区 安全风险


	督促化工园区迭代升级“一园一策”整治提升方案，按照“十有”“两禁”要求，强化整治攻坚，从优化调整园区空间规划、完善园区基础设施、搬迁园区非化工企业和村庄、深化信息平台建设、发挥园区监管职能等5个方面推进整治提升。
	12月31日
	市应急管理局
	

	8
	
	完善园区安全风险智能化(信息化)管控平台建设，完成重大危险源管理、双重预防机制、特殊作业管理、自然灾害监测、封闭化管理和应急管理等相关模块的集成使用。
	8月31日
	市应急管理局
	

	9
	管控重大危险 源安全风险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运用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系统推动企业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到岗到人。确保双重预防数字化系统运行优良率保持100%。
	常态化
	市应急管理局
	

	10
	
	深化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制，强化重大危险源班组长、操作人员教育培训。
	9月30日
	市应急管理局
	

	11
	
	督促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危险化学品企业实施线上消防安全自主管理、消防物联设施联网监测，开展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研判管控。
	11月30日
	市消防救援大队
	

	序号
	主要任务
	措  施
	完成
时限
	牵头/指导单位
	配合单位

	12
	管控重大危险 源安全风险
	完善“消地协作”工作机制，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下半年开展一次危险化学品重大 危险源督导检查。
	11月30日
	市应急管理局、 市消防救援大队
	

	13
	深化生产环节 安全治理
	开展高危细分领域安全专项治理，开展涉苯乙烯、丁二烯和重氮化工艺等企业专项治理，推动建立安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对涉硝基复合肥、硝酸铵、氟化、氯化工艺等企业实施专项整治问题落实情况“回头看”。
	11月30日
	市应急管理局
	

	14
	
	深化老旧装置分类整治和隐患清零，重新核定工艺运行参数和操作规程。
	9月30日
	市应急管理局
	

	15
	深化经营储存 环节安全治理
	开展停车场地危货装卸安全风险评估，建立问题隐患和整改措施“两张清单”，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11月30日
	市交通运输局
	

	16
	
	开展易燃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回头看”。
	9月30日
	市应急管理局
	

	17
	
	加强对易燃、易分解危化品储存场所的喷淋等降温措施使用及隐患排查治理。
	9月30日
	市应急管理局
	

	18
	深化运输环节 安全治理
	开展油气长输管道安全专项治理，实施管道占压、交叉穿跨越等隐患整治“回头看”,实现外部隐患动态清零。
	11月30日
	市发改局
	市公安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市场监管局

	19
	
	加强危险货物运输联合执法检查，深化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治理，排查化解事故多发 路段安全风险，严厉打击危及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危险驾驶行为。
	常态化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市场监管局等

	20
	深化使用环节 安全治理
	对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非许可化工医药企业按要求开展安全设计诊断和安全评价。
	11月30日
	市应急管理局
	

	21
	
	全面提升化妆品、中药提取、胶水等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安全条件及管理水平。
	11月30日
	市应急管理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经信局

	22
	
	加强对医疗机构、学校等单位危化品使用安全管理，系统评估涉危险化学品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9月30日
	市卫生健康局、

市教育局


	


	序号
	主要任务
	措  施
	完成
时限
	牵头/指导单位
	配合单位

	23
	开展环保设施安全整治

	建立涉及脱硫脱硝、挥发性有机物回收、污水罐(池)、焚烧炉等环保设施的危化品企业清单。
	8月20日
	市生态环境局、 市应急管理局
	

	24
	
	督促危化品企业完成环保设施安全设计诊断和安全评价。
	10月31日
	市生态环境局、 市应急管理局
	

	25
	开展特殊作业、 承包商作业和 危化品储运安

全专项整治
	督促危化品企业全面完成自查自改。
	8月31日
	市应急管理局
	

	26
	
	开展督查抽查，对构成重大事故隐患和满足分类整治处罚标准的隐患(行为) 依法进行处罚。
	9月30日
	市应急管理局
	

	27
	强化危险货物源头管理。
	督促企业主动进行常规扫码作业，确保安全码扫码应用率保持100%。
	常态化
	市应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
	


附 2
危化品领域重点排查事项清单

	排查对象
	重点排查事项

	危化品企业
	1.企业以往的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记录是否载明危险有害因素分析结果，采取的通风、防护、隔断和检测措施；是否明确配备的照明设施和应急器材；是否指定现场监护；是否有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确认。

	
	2.企业是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并建立管理台帐。有限空间作业场所是否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是否对涉及污水等毒性危化品残存的池、釜、罐的人员准入进行严格管理。

	
	3.企业是否配备安全帽、全身式安全带、三脚架、安全绳以及与作业环境危险有害因素相适应的检测报警仪器、正压式呼吸器等劳动防护用品，并能够正常使用。

	
	4.企业是否对承包单位的有限空间作业进行审批。

	
	5.在建工程有限空间作业是否制定专项方案且经单位审批责任人签字确认，安全交底资料齐全。其中，涂装作业周围是否有明火作业和其他火源，作业人员是否着防静电服、防静电鞋。

	
	6.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实施特殊作业前是否办理审批手续，是否落实风险控制措施。

	
	7.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8.涉及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是否具备紧急停车功能，对重大危险源中的毒性气体、剧毒液体和易燃气体等重点设施是否设置紧急切断装置，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是否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

	
	9.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制，系统是否实现紧急停车功能；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紧急停车系统是否投入使用。

	
	10.装置的控制室、化验室、办公室等是否与设有甲、乙A类设备的房间布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爆炸危险场所是否按照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11.涉及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体的充装是否使用万向管道充装系统 (液氯钢瓶充装、电子级产品充装除外)。

	
	12.涉及全压力式液化烃球形储罐是否按国家标准设置注水措施(半冷冻压力式液化烃储罐或遇水发生反应的液化烃储罐除外)。

	
	13.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许可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依法经考核合格，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建立与岗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编制岗位操作规程，是否明确关键工艺控制指标。

	
	14.是否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是否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是否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吨桶是否乱堆乱放、未存放在专用仓库。是否淘汰老、旧、破、劣包装桶。

	
	15.涉及易燃危化品分装作业应有专用的分装场所，分装场所的建筑物不应有办公室、休息室，安全出口的数目应符合规定。视频监控系统是否24小时处于正常投用状态。

	
	16.硝化棉是否储存在单独专用仓库，储存温度是否低于35℃，高于35℃时是否有降温措施。是否指定专人管理、看护，无关人员不得进入仓库，是否有在仓库区吸烟和用火现象。

	
	17.易燃液体分装过程宜采用机械化或自动化封闭式操作。向包装物内灌装易燃液体时应严格控制流速，液体抽输灌装等环节流速有无科学确定，有无稳定静止时间；输料管道采用良好可靠静电释放导通措施；配备检测接地电阻、静电等仪器，严禁使用人工塑料管注溅或飞散喷溅分装。


附 3
有关部门名单

发改局、经信局、教育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卫生健康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局、消防救援大队


